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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发改贸易函〔2021〕2053号

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今后一段
时间国内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｀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｀生态环境、交通

运输、农业农村｀商务｀国资、市场监管｀能源、供销部门’广

州、深』｜｜、拱北｀汕头、黄埔、江门、湛江海关’中国铁路广州

局集团有限公司省内相关单位’广东电网公司、中国石油天然气

销售广东分公司、中国石化华南天然气销售中心、中海石油气电

集团广东销售分公司、国能销售集团华南分公司、广东中煤＼晋

能控股华南分公司、省能源集团、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:

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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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经贸〔202l〕1351号）转发给你

们’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措施’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＿｀高度重视化肥保供稳价

化肥是稳定农业生产、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’202l年是

粮食安全列入党政同责的第一年。各地区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化

肥保供稳价工作’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’积极会同有关

部门单位形成工作合力’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商’分析研判本地

区化肥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’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产运输｀仓储

配送、销售使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’综合施策’切实保障本地

区化肥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。每季度有关工作开展情况需于

下一季度开始后7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发展改革委（消费贸易处）。

二｀着力提高化肥产能利用率

各地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能源等部门和广东电网公司

要优先保障辖区内肥料生产厂生产用能指标及能源供应’积极引

导骨干化肥生产企业与重点原材料供应企业签订长协合同’鼓励

省内骨干化肥生产流通企业通过参股｀合资｀并购等方式加强对

上游资源整合’切实保障省内化肥供应。要支持化肥生产企业加

大技改投资’创新生产工艺’不断提高产能利用率。

三｀充分发挥储备调节作用

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国家化肥商业储备

库点现场检查工作’督促承储企业严格按照《国家化肥商业储备

管理办法》要求有序足量入储并按时投放。省级化肥淡季商业储

备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’优化货源组织’及时有序做好入储｀投

放工作。鼓励用肥较多的地市与产粮大县建立化肥储备’有化肥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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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的市县要抓紧制定完善化肥储备投放预案。供销系统要充分

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’指导广东天禾农资公司加大化肥货源

组织力度’对适销紧缺的化肥适时适量增储’并提前部署做好化

肥调运｀销售工作。

四｀全力畅通化肥运输配送

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障化肥等农资水路、公路运输顺畅’

积极为运输配送车船提供通行便利。各级供销合作社要督促指导

化肥流通企业加强仓储配送能力调度’加大在本地重点产粮区购

肥备肥力度’提前向基层农资网点铺货。广东天禾农资公司要密

切关注化肥流通中苗头性、倾向性｀潜在性问题’及时向省发展

改革委｀省供销合作社反映有关情况。

五｀全面加强农资市场监管

各地发展改革｀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要加强对化肥等农资的市

场供应和价格情况的监测分析’指导供销所属化肥企业保持合理

产销、进销价差’鼓励让利于民。各地市场监管｀农业农村部门

要按职责分工加强化肥市场监管’结合农资打假专项行动’针对

近期化肥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情况’认真开展价格和质量监督检

查’依法严肃查处掺杂使假、标识欺诈以及相互串通、哄抬｀操

纵市场价格’囤积居奇、捏造、散布涨价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六｀进＿步提升农化服务水平

各级农业农村、供销合作社要按照化肥减量增效工作部署’

引导化肥生产流通企业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农化技术服务水平’

加强对农民选肥、施肥等环节的技术指导’推广使用绿色、高效

新型肥料。结合“绿色农资’,行动’依托施肥博士APP、微信小程

＿3—



序或触摸屏等和‘‘智慧农资’’综合服务平台’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

肥专家施肥系统’指导农民推广使用控（缓）释肥料一次性施肥

技术以及侧深施肥技术。鼓励和支持供销部门、生产托管社会化

服务企业（主体）开展肥料统测统配统供统施等专业化托管服务。

附件: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化

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

广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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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铁路广

202l

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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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经贸〔2021〕l351号
～
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

今后＿段时间国内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｜
｜

｜

化肥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特殊商品’保障化肥供应和价格

基本稳定对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具有重

要意义。今年以来,受生产成本推动、国际市场传导、社会库存

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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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低等因素综合影响’国内化肥价格明显上行’氮磷钾等主要品

种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较大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’为做好今后一段时间化肥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’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全力保障化肥生产要素供应

各地区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化肥生产工作’强化组织协调调

度,优先保障化肥企业原料、能源等生产要素供应’并向保障国

内市场供应的化肥企业倾斜°国家能源集团、中煤集团要敦促所

属煤炭企业, 内蒙古、山西、陕西、新疆、四）｜｜、贵州、云南等

地能源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积极弓｜导本地区煤炭、硫磺、冶炼

副产硫酸等重点原材料供应企业’与骨干化肥生产企业签订长协

合同’督促提高长协合同兑现率’保障化肥生产企业原材料足量

供应和价格稳定。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等企业要严格履行与

化肥生产企业签订的天然气供应合同’在保证民生用气的基础

上’采暖季尽量减少对化肥企业中可中断工业用户的压减气量、

时间, 同时研究建立与化肥生产企业双赢的合作机制。内蒙古、

河南、山东＼云南等产肥大省电网公司应优先保障化肥生产用

电°云南、贵州、湖北等磷矿外运省份’允许符合环保和安全生

产要求的企业增加磷矿石产量’保障外省磷肥生产需要°中石
■

◆

● 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要优先保障化肥企业生产用硫磺’保持硫磺

价格合理、稳定°

二、提高化肥生产企业产能利用率

■

■
■
■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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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发展改革｀工业和信息化、能源等部门要优先保障产能

60万吨／年（实物量）以上重点化肥厂供应国内市场化肥的生产用

能指标及能源供应’对存量化肥产能在煤炭消费控制方面给予适

当倾斜,新增产能要根据批复产能足额增加煤炭消耗指标,允许

化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’所需指标在省级行政区范围内统筹解

决°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

施制定技术指南》要求’允许A、B级化肥生产企业按民生保障类

企业管理’并在秋冬季重污染天气期间自主减排.贵州、四）｜｜等

磷石膏“以渣定产”政策涉及的地区’在确保磷肥企业磷石膏年

度控制总量不增力口的情况下’统筹考虑备肥用肥旺季磷肥生产需

要’调整平衡企业月度、季度间新增磷石膏考核指标°相关地方

可因地制宜制定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方案’鼓励企业优先采用生态

修复等方式对磷石膏加以利用’对无法利用的’允许企业按照国

家环境保护标准进行分类贮存或处置。

三｀强化储备调节作用

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财政等相关部门督促指导本地区国

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’严格按照储备管理办法开展工作;洪

涝、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时’加强与国家发

展改革委的沟通’及时会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按规定申请动用救

灾肥储备’保障本地区灾后恢复农业生产用肥需要°有关化肥储

备承储企业要根据政府宏观调控部署及时投放钾肥储备’增加市

场供应。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商务、国资｀市场监管、供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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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社采取措施’积极鼓励弓｜导本地区化肥生产流通企业保障国

内市场供应°针对相关化肥质量问题’各地海关要严格按照最新

规定对进出口化肥实施法定检验’对进口化肥给予通关便利°化

肥进口企业要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责任,积极扩大化肥进口｀有序
释放库存。

四｀全力畅通供应国内的化肥运输配送

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保障供应国内的化肥生产原辅料及成品

运输以及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化肥调运需要’着力保障疫

情｀灾情发生地区化肥铁路运输畅通、装卸正常;严格按照最新

通知要求’落实好农用化肥运价优惠政策°对需要使用敞顶箱进

行钾肥运输的地区,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要增加敞顶箱配用量’

确保散装钾肥运输工作有序完成。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障化肥

等农资水路、公路运输通畅’在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情况下’为

运输配送车船提供通行便利°航运企业应积极保障进口化肥运输

需求。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充分发挥化肥流通主渠道作用’加大在

重点产粮区的运销备肥力度’服务农业生产需要。

五｀维护化肥市场流通秩序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严厉查处化肥市场经营者相互串通、操

纵市场价格’囤积居奇、捏造、散布涨价信息’哄抬价格等违法

行为,重点对钾肥｀氮肥等化肥生产、流通企业开展监督检查’

依法曝光典型案例’形成有效震慑°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登

记肥料监督抽查’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’严
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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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打击掺假使假、标识欺诈等违法行为’维护化肥市场正常生产

经营秩序和农民合法权益°各级国资委、供销合作社要指导所属

化肥企业保持合理产销、进销价差’鼓励让利于农民°

六｀大力推进化肥减量增效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、供销合作社要开展农业绿色发展宣传’

向农民普及科学施肥知识’倡导有机肥替代化肥,推广测土配方

施肥、机械深施、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技术和缓控缓释肥料、

水溶性肥料等新型高效肥料’积极支持发展肥料统配统施等专业

化服务’提升施肥专业化、集约化水平和肥料利用率,推进化肥

减量增效。

七、形成化肥调控工作合力

各地方要高度重视化肥生产供应工作’严格按照本通知要

求’扎扎实实做好国内化肥保供稳价工作’发挥化肥对保障粮食

安全的重要作用。省级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本地区化肥市场保供

稳价工作,会同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农

业农村、商务、国资、海关｀市场监管、能源、供销、铁路等部

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商’分析研判本地区化肥市场供需和价格

形势,按照职责分工’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产、运输、销售、使

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’积极采取调控和产销衔接措施,保障本

地区化肥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°本地区每季度化肥市场形势

和巳开展的有关工作’各省级发展改革委需于下一季度开始后10

个工作日内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经贸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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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: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厅（局）、生态环境厅
（局）、交通运输厅（局）、农业农村厅（局）、商务厅
（委）` 国资委、海关总署各直属海关、市场监管局
（委、厅）、能源局、供销合作社’各铁路局集团公司,
国家电网公司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
集团公司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｀中远海运集团、
国家能源集团、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化集
团公司、中国供销集团公司｀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
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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